附件1：
一、项目承包收集服务及要求
1、废品承保范围：院内产生的纸板箱（指不属于医疗垃圾的范围）、塑料包装膜、废弃的报纸等纸制品、血透室A和B塑料桶、可回收的玻璃瓶等。投标方承包收集、分类、清理上述废品（不包括其他废旧医疗设备、机电设备、废旧家具、一次性皮管、注射器及其他一些医疗废废品等），玻璃瓶首先要服从医院医用需要。
2、投标方在承包期内派专人负责医院上述废品的回收、分类、清理工作，投标方工作人员要佩戴证件上岗，按合同要求工作。如果公司所派人员工作不到位，医院不满意，公司要随时更换合适人员在岗，直到医院满意为止。
3、医院提供一间暂存房供投标方临时堆积废品用，除特殊天气外，暂存房内废品要做到及时清运干净（至少ー周一次），确保废品产生场地、暂存房及其周围的环境干浄和整洁，保障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投标方工作人员不得在废品暂存房内住宿和堆放个人生活用品，严禁院内做饭、洗衣等。如投标方在工作过程中被发现有个人不规范、废品乱堆积、环境不整洁和影响正常医疗秩序等现象，每发现一次扣罚200－1000元不等。
4、投标方废品清理收集人员要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如禁烟制度、院感制度、消防安全制度、医疗垃圾相关规定等等），发现违规现象参照医院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别是投标方在清理和收集废品过程中要积极配合医院做好医疗垃圾的管理工作，严格按医院医疗垃圾管理规定工作，严禁将医用垃圾带出医院。废品收集人员在收集废品过程中发现医院各部门所遗漏的物品（药品等），要及时上交相关部门，不得私自收藏或出卖。如因投标方违反规定和工作不当而引起医院被电视、电台或报纸曝光等事件，因投标方原因给医院造成不良影响或其他损失，按每次20万元赔偿，同时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投标方承担由此给医院造成的全部损失。
5、承包期内，医院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私卖承包范围外的废品。如有发现，投标方有权查扣，并通知知医院，对有关人员员处以扣罚款200－1000元／次。

